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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行政長官辦公室回應傳媒查詢稱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已
同意會見立法會反對派 「飯盒會」議員。會面將
於8月15日至8月20日分四場於政府總部舉行，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民主黨、 「飯盒會」中
個別立法會議員、公民黨和工黨議員將分批參加
。特區政府因應有關議員的要求，着手聯繫，達
成會面安排。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成員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出席會晤
，而中聯辦也有其他相關官員出席。

當天，反對派舉行記者會發表評論。代表23
名反對派議員的 「飯盒會」召集人民協馮檢基稱
，各政治團體在與張曉明會面時會重申對 「三軌
方案」的立場，亦會各自表述對政改的看法，強
調一定不會 「袋住先」，堅決反對提委會過半數
的提名門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行政長官
梁振英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未有準確反
映香港民意，會向張曉明當面陳說。公民黨黨魁
梁家傑稱，不會與張曉明詳細討論政改方案，但
會表明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門檻不能高過
八分之一是社會共識。工黨李卓人表示，會要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只啟動政改第二部曲，不要僭建
其他框架，讓雙方能在未來半年仍有斡旋和討論
空間。

反對派堅持其立場，意味着他們與中央駐香
港特別行政區最高代表的會晤不可能為政改打破
僵局。但是，從香港政治矛盾演變的角度看，這
次會晤具有突破性意義。

反對派承認中聯辦作用
第一，反對派終於承認中聯辦在香港事務上

的地位和作用，反映香港政治力量對比出現重要
轉變。

2010年6月，民主黨時任領導人進入中聯辦
商談當時政改問題，是反對派個別政治團體之為
，而且，在當時政治形勢下，對於時任民主黨領

導人有 「迫不得已」之況味。面對那時民主黨內
激進派（即後來從民主黨分裂出去另組香港新民
主同盟者）的強烈反對，如果不能為2012年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取得突破，那麼，何俊仁
、劉慧卿等將面臨 「下台」。

由於是單獨與中央駐港最高代表機構商談香
港政改，民主黨承受了嗣後區議會和立法會競選
失利。於是，自2013年以來，民主黨不願意再扮
演類似2010年上半年的 「溫和反對派」角色；甚
至，在今年4月立法會代表團應內地有關部門邀
請訪問上海時，按反對派各政治團體參加議員佔
所屬政治團體議員總數之比例來比較，民主黨居
反對派各政治團體之末位。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行後，未參加上海
行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大部分對於張曉明主任邀
請他們會晤表示冷淡。

然而，在張德江委員長於6月中下旬親臨深
圳會晤愛國愛港陣營各政治團體、社會團體代表
之後，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在8月底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作出明確決定，反對派暴露驚慌不安。儘管
他們仍舊堅持立場，但是，主動要求特區政府安
排與中央有關負責官員會晤，而且，願意與曾被
他們冷淡對待的中聯辦主任會晤，折射香港政治
力量對比正在發生重要轉變。

行政主導體制得以完善
第二，會晤在特區政府總部進行而由中聯辦

主任為主，特區政府協助，是特區行政主導政治
體制得到鞏固和完善的重要標誌。

今年3月至4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邀請立
法會議員不分黨派分批出席她在政府總部所設早
餐會，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應邀出席。時隔4月，
特區政府因應有關議員的要求，着手聯繫，達成
張曉明主任在特區政府總部與反對派議員會面的
安排。會晤將由政務司司長主持而主角無疑是中
聯辦主任。

《基本法》已然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特區 「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是中
央領導和指導下、行政長官作為特區和特區政府
首長的政治體制，無論行政長官按現行辦法產生
還是今後由普選產生，都不能改變特區政治體制
這一本質特徵。然而，特區成立以來，香港不少
人對於特區官員進入中聯辦是忌諱的，對於中聯
辦官員進入特區政府也是忌諱的。反對派則更是
反對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就香港事務接觸。

這一回，不僅特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展示與
中央駐港最高代表機構的密切配合，而且，反對
派不持異議，香港社會各界也普遍視為自然和當
然，意味着中央領導下的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
得到了鞏固和完善。

建立有益政改對話模式
第三，即使會晤不能推動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取得共識，卻為今後政改建立了有益的對話模
式。

反對派爭取和同意與張曉明主任會晤，有將
政改受挫責任推給中央之企圖。然而，從拒絕或
迴避到爭取和願意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會晤，
是一種態度轉變。從態度轉變到立場轉變還有很
長的路，但是，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香港
政治力量必將繼續演變而有利於愛國愛港陣營的
背景下，反對派必定發生分裂。

在熱日焦曬之下，昨日仍有十多萬市民參與 「反佔
中保普選大遊行」。沉默的大多數不再靜默， 「反佔中
」的口號在維多利亞公園、在中環響徹天空。再加上過
去一個月來約一百五十萬市民的簽名，香港市民的真正
主流民意其實已經體現得無比清晰，市民不希望出現非
法的 「佔中」行為，希望香港能如期落實普選。那些試
圖以 「佔中」手段要挾中央政府、破壞普選的反對派政
客，是時候放下面具，用謙卑的心去認真傾聽香港市民
的真正心聲。

如何解讀遊行數字？
主辦者於昨晚公布有十九萬三千人參與遊行，而根

據警方統計，出發時有多達十一萬市民，遊行高峰時段
亦有十一萬。姑且以警方數字作為解讀參照，乍看上去
，十一萬這一數字似乎並不起眼，過去反對派動不動就
宣稱有四十萬、五十萬，十一萬一點都不起眼。然而，
如果熟悉香港民主運動的市民應當知道，這是由警方公
布的 「鐵數字」，摻不了半點假。而這也是自二零零四
年以來的十年裡，香港出現的最多人參與的一次遊行活

動。事實上，在剛過去的 「七一」遊行，反對派宣稱人
數 「超過五十一萬」，是自零四年以來的最多，但當時
警方公布的數字也只有九萬八千，遠不及此次的十
一萬。

顯而易見，昨日的遊行已經創了回歸十七年來非反
對派發起遊行的最高紀錄，也是近十年來所有遊行活動
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這一結果值得反對派尤其是 「佔中
」發起人認真反思：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市民出來遊行
「反佔中」？為什麼 「反佔中」遊行會比 「七一遊行」

人數多？什麼才是香港真正的民意？
當然，反對派及其喉舌媒體無法接受此次遊行結果

。事實上，遊行尚未開始，他們已經在鋪天蓋地攻擊、
抹黑。到了昨日他們不僅攻擊主辦者統計的十九萬人數
，連警方統計的十一萬數字也要百般質疑。而在整個遊
行過程中，諸如《蘋果》等媒體，更是以各種方式攻擊
遊行隊伍。例如污衊遊行者 「收錢遊行」、 「大批內地
人來港遊行」、 「遊行者不知為何遊行」等等，甚至公
然作出挑釁行為。這些都是可笑的政治攻擊與抹黑，也
是反對派對自身收受黎智英 「政治黑金」心虛的反映。
在他們看來，以為所有人都會和反對派政客一樣收錢才
能辦遊行，以為所有人和他們一樣會對遊行人數肆意造
假。然而，不論反對派如何抹黑，昨日有超過十萬市民

站出來以遊行方式表達心聲的事實，是無論如何抹殺不
了的。而也正正是反對派抹黑的言行，才激起如此巨大
的反彈力量。

尊重香港主流民意
如果反對派真正如其所說會尊重民意、尊重市民遊

行表達意見權利的話，那麼，他們沒有理由迴避這一事
實結果。事實上，儘管昨日參與遊行的只有十多萬人，
但由同一主辦機構主持的 「反佔中保普選簽名運動」，
截至昨日已經收到超過一百四十六萬市民的簽名支持。
民意已經十分清晰，香港真正的民意並非如反對派所言
「全力支持佔中」，更不像一些政客口中所稱 「普選要

符合國際標準」。香港真正的民意體現在兩點：（一）
強烈反對 「佔領中環」；（二）強烈希望如期於二零一
七年實現普選。

在當前政改陷入僵局之際，昨日的大遊行無疑十分
及時及重要，不僅讓香港市民認識清楚真正的民意，也
給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在作出重大決策時以重要的參考
，更讓那些鼓吹 「佔中」的外國政治勢力知所進退。全
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在月底作出政改批覆，而中央主管港
澳工作的官員也將在本周到深圳與香港各界會面，與此

同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也在約見反對派各大政黨。昨
日的遊行對促使反對派回到 「正軌」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反對派將再難以 「香港主流民意」為名，去推動違法
不符市民利益的所謂政改方案。

政府昨日在回應遊行時指出： 「特區政府尊重市民
依法享有的遊行及發表意見的權利。」 「特區政府歡迎
及支持一切推動依法落實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活
動，並反對一切影響社會秩序及市民福祉的違法行為。
」 「行政長官已於七月十五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
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
要修改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在八月底作出決定，
特區政府會在下一階段啟動另一輪公眾諮詢。」 「特區
政府真誠希望可以在二零一七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讓
全港五百多萬的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下任
行政長官。」

在遊行結束之時， 「佔中」發起人陳健民稱 「尊重
市民遊行表達的意見」，並稱 「佔中是迫不得已」，這
種回應並非壞事，反映出 「佔中」者已經意識到問題的
嚴重性。公眾期待，反對派能回到理性探討的正軌，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積極參與第二階段政改諮
詢。

張曉明晤反對派三重意義
□楊 堅

薩達姆曾獲美國扶植當上伊拉克總統，成為美國在
中東的馬前卒，後又遭美國出兵伊拉克推翻，最後被執
行絞刑。塔利班在一九九六年獲美國政府暗中扶持奪得
執政地位，後亦在美國軍事攻擊下垮台，還被定性為恐
怖組織，被美國追殺至今。從薩達姆和塔利班的悲慘結
局可以看到，那些甘於被利用成為美國工具、為其實施
顛覆活動的人，最後都難以善終。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偏
不信邪，一直以來拿着美國人的錢在香港做一些反中亂
港的事情，還透過捐錢操控反對派，在政改等問題製造
障礙，試圖阻礙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當然，黎智英甘當
傀儡、為美國賣命，絕對不會是無所圖的。經濟上，黎
智英希望倚靠美國獲利，從他得到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的鼎力相助，為他引路到緬甸投資一事便可見一斑。政
治上，黎智英一向敵視中央政府，不難看出他是想像薩
達姆一樣依仗美國勢力顛覆政權，然後自己撈個一官半
職，達成從政的春秋大夢。

但不管黎智英做着什麼樣的黃粱美夢，其如意算盤
都難以打響。畢竟，論智慧、膽識、才能，黎智英都遠
不足以跟薩達姆和塔利班等相提並論。眾所周知，黎智
英經營的壹傳媒近年收益每況愈下，還要裁員止血，試
問連這樣一個小集團都無法管理好的人，又怎能成就什
麼大事？奢望美國將其擺放在一個重要位置，那不是痴
人說夢嘛？

以黎智英的資質，最多只能被美國像圂養家犬一樣用閒錢養着，
平時依靠搖頭擺尾乞點好處，幫主子吠吠看不順眼的人。萬一那天失
寵，輕則被美國拋棄，重則還會好像薩達姆一樣，絕不會有好下場。

順便提醒一下民主阿婆、李漢奸、政治神棍等人，黎智英直接受
命於美國，境況尚且如此不堪，收受黎智英錢辦事的人，無疑是 「傀
儡的傀儡」，下場會是如何，相信他們亦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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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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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愛國愛港是憲制責任
□陳光南

寧 若【你言我語】

【指點香江】

【議論風生】
特區前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評論白皮

書，聲稱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官不應該親任
何人或事，或反任何人或事， 「法官沒有任何主
人，他們只對法律本身忠誠」。他並表示， 「由
於《白皮書》是官方文件，香港社會上廣泛認為
其內容中論及的愛國要求，帶有親中央政府及親
特區政府的意味，意指支持政府、與政府合作，
及保護政府的利益，但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
官不應該親任何人或事，或反任何人或事，他們
應該公平和不偏不倚。」

這一種說法，沒有全面理解白皮書的意思。
香港要實行 「一國兩制」，香港和 「一國」關係
是怎樣的？香港法院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權
力是誰授予的？法官一定要理解清楚。這些權力
都是來自 「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
的授權單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這就是香港憲制的最高權力機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並不是一個英聯邦國家，而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基本法第一條就寫
明了這一點。

法官怎麼不是治港者？
作為香港的法官，首先就要尊重這個憲制，

基本法的第二條，就說清楚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規定實行高度自
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這裡面已經講得非常透徹，香港法官
所運用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全部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授權的。基本法已經把港人治港的行政
、立法、司法三種公權羅列得一清二楚，運用司
法權和終審權的法官，怎麼不會是 「港人治港」

的治港者？如果不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怎會
對法官和法院作出這種授權？為什麼法官可以審
理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案件，這是不是治港的
表現？官員也要被法官審理，這當然是治港者，
如果說不是，邏輯上很有問題。

白皮書闡述參與治理香港的運用權力的班子
，基本上是基本法104條內容， 「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各級法
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
法官和司法人員歸入了 「公務人員」的部分。香
港七百萬市民都看到歷史性的鏡頭，首任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李國能1997年7月1日宣誓的時候，就
是向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宣誓。這
說明什麼？這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要遵守
國家的憲制，香港不再是英女王治下。如果香港
的法官認識到1997年7月1日，是一條歷史界線，
已經改朝換代，明白自己效忠的對象，就是愛國
愛港了。因為九七年之前，他們一樣在上任就職
的時候，要宣誓效忠，效忠的對象是英女王。法
官是否從來沒有效忠的對象？顯然不是。

至於無限引申說，白皮書令人以為法官是特
區政府行政機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當然是極大
的誤解。無論是中文本或者是英文本，白皮書都
沒有把法院和法官列入行政機關之內，不會造成
任何的誤解。

至於所謂法官 「愛國愛港」就是要親近中央
政府和特區政府。這可能是某些人的想法。但這
不是白皮書的想法。白皮書裡面也提到了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樣就保障了法官的判案，不
受任何人干預，他們判案後也不會受到法律追究
。這些權力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詳細
列入基本法第四節司法機關的內容裡面。所以不

應該因為白皮書按照基本法的權力排列提到香港
的法官是治港者，就說白皮書引起了誤解，不必
大談什麼 「恐懼」和 「警惕」。

法官必須依照法律判案。基本法和香港的法
律，體現了國家的主權、安全、經濟發展利益，
特別是涉及中央政府所管轄的範圍，涉及中央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案件，香港的法院沒
有管轄權。法官只需要知道了司法管轄權界線，
按照法律進行判案，就已經體現了愛國愛港的精
神。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胡猜亂想怎樣才可以討好
中央政府，怎樣才親近特區政府。外國來的法官
，怎麼能愛國愛港？道理也是一樣的。

特區憲制基礎須維護
白皮書強調 「一國兩制」，強調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原因是回歸之
後，有一些人對於 「一國兩制」憲制的權力，認
識模糊，理解錯了。最明顯就是在法官的判詞裡
，居然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基本法一百五十
八條進行釋法，處理內地父母所生兒童的居港權
案件，居然採取否定態度，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的文件，是外來文件，香港的法院不會採納，
香港只會採納普通法。這樣就不是 「對法律忠誠
」，因為他們只按照英國的普通法，絕對不考慮
全國人大常委會運用基本法的當然權力，不尊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愛國愛港並不是難以把握的尺度，最明顯的
一個標準，就是遵守基本法，弄通基本法，理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文件的憲制地位。如果香港
的法官，知道改朝換代了，不能單靠英國的普通
法了，有些案件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釋法，能夠
熟讀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兩者兼顧，就是一個
「對法律忠誠」的法官了。

沈家聰【港事港心】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民主黨議員會晤， 「
氣氛非常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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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傳媒人、現任D100電台節目主持的前香港
電台高層伍家廉，只因參與主持昨日 「保普選反佔中大
遊行」的一場活動，而即時遭到 「中止合約」。當香港
一些傳媒還在口口聲聲維護 「新聞自由」之時，卻對伍
家廉遭到赤裸裸政治打壓一事竟然視而不見，持雙重標
準。從伍家廉的被解僱，到律師會會長林新強遭攻擊，
已經看到香港的言論自由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而造成
這一現象的正正是香港的所謂 「民主派」。

D100電台固然不是公營電台，但卻是持牌的廣播
機構，需要遵守牌照要求。因此，其股東或營運者不能
以不合理的理由去解僱一名主持人，更何況，此次伍家
廉並沒有在該電台發表任何政治言論，而不過是參與一
場「反佔中」的公眾活動主持。正因如此，當昨日遊行結
束後，突傳來伍家廉被解僱消息時，引起廣泛的憤怒。

「即時中止合約」不過是一套說詞，真正的原因，
是出於赤裸裸的政治目的。事實上，整起 「解僱」事件
充斥着詭異的算計。例如，在前晚，也即 「大遊行」開
始前一天，D100電台曾經發出聲明，當中稱 「D100在
此重申立場 有關節目主持在外的一切工作，如與本身
節目無關，本台採取自由開放，絕不干涉的態度。所以
今次伍家廉先生在外擔任活動司儀一事，亦會貫徹執行
本台立場，尊重主持的決定。」

一天之前還在重申 「如與本身節目無關，本台採取
自由開放，絕不干涉的態度」，何以一天之後一百八十
度大轉變，作出 「即時中止合約」的決定？如果說當中
沒有政治決定，沒有人會相信。

眾所周知，當前香港已來到一個政改關鍵時刻， 「
反佔中」氣勢強勁， 「佔中」已氣數無多，對於整個反
對派來說，更不想見到昨天 「反佔中大遊行」的成功舉
行，他們要找人 「祭旗」，要 「殺雞儆猴」，要以此來
警告其他同樣反對 「佔中」的媒體主持人。而身為一名
音樂節目的主持人，伍家廉很不幸被反對派幕後大老闆
「看中」，欲除之而後快。

反對派從來都奉行雙重標準，順之者生、逆之者亡
，更是極盡虛偽之能事。在商台解僱主持人李慧玲之時
，所謂的 「主流媒體」群起攻之，聲稱這是對言論自由
的扼殺，更意圖將此演變成一場針對特區政府的政治運

動；在《主場新聞》自己決定關閉之時，同樣一幫人又是以新聞自由
作為名義，大肆賺取政治利益。但在伍家廉被解僱後，反對派喉舌媒
體出奇的安靜，沒有人敢提出異議，這是什麼樣的 「言論自由」？

在更早之前，同樣是D100還曾發出一篇 「正義凜然」的聲明，
稱： 「我和大班都衷心擁抱百花齊放，所以我們支持李慧玲在壹傳媒
開咪，支持游清源在節目內推廣《852郵報》，支持黎則奮搞他的《
政治經濟學》，我們更與傑斯、陶君行等商談合作事宜，計劃開闢一
條頻道讓各路英雄各展所長，因為團結才是力量，而D100亦沒有分
裂的條件。」當時的言之鑿鑿，到今日之可笑行動，叫市民見識了「
虛偽民主派」！

事實上，與伍家廉有同樣遭遇的還有更多人，早前香港律師會會
長林新強就是一例，他不過是發表了對 「白皮書」客觀的看法，以及
發表個人對國家的情感之語，就遭到反對派的極力抹黑與攻擊，甚至
遭到政黨有計劃的 「政變」。如果說反對派有批評政府、批評中央的
自由與權力，那麼，伍家廉為何不可有批評 「佔中」的權力？如果說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有權發表贊同 「泛民」政見的權利，那麼，林新
強為何不能有發表認同中央政府的權利？

林新強遭 「政變」、伍家廉遭 「解僱」，所體現的不是反對派的
勝利，恰恰相反，是他們所爭取的 「普世標準」的最大傷害。


